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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師送交或更正成績實施要點 

 
教務處註冊組提經88年12月23日88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提經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提經101年03月07日10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2、5、6、7、8、9 點，新增第3、4、10、11 點 
教務處註冊組提經103年5月21日102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2、6、7、9 點 

 教務處註冊組提經109年10月14日109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7點 
 

一、  本校為處理教師送交及更正成績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成績為學業成績，包含各科目學期成績、暑修成績、補考後之學期成績，但不 

包括碩士論文成績。 

前項所稱補考，指學生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向學務處申請期末考試請假經核准後所

舉行之補考。 

三、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由任課老師自訂日常考查、期中評量、期末評量之成績比例，評量方 

式及成績比例應明確告知學生。                     

四、  學士班學生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碩士班學生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 

十分為及格。 

五、   學業成績每一科目均以整數給分，成績欄內不可空白，空白者電腦系統將一律以零分計算。 

學生經核定扣考科目，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試，或期末考試未經准假擅自曠考之科目， 

該科目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算。 

六、  繳交成績採網路上傳方式，無需再繳交書面成績，任課教師得將成績繳交結果存檔或列印

存查。 

      考卷等成績計算原始憑證資料，一律由任課教師自行保管一年，以為成績評定發生疑義時

之參考，對學生成績之疑詢，由各授課教師負責說明 

教師若將前項成績評定資料交還學生，應於課堂提醒學生妥為保存，以備查考。 

七、  各項成績之評定，應依下列期限及規定辦理： 

    (一)期中成績及預警：教師可於開學後第九週至第十二週隨時上網登錄，但至少應於期中考 

        週結束後三週內上網登錄一次。  

    (二)學期成績：應依本校行事曆「期末考試」結束後一週內，將成績以網路上傳至本校教務 

        行政系統。 

    (三)寒假或暑假實習成績：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上網登錄。 

    (四)補考後學期成績：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將補考後核給之成績正本簽章，送交註冊組 

        登錄。 

    (五)暑修成績：應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上網登錄。 

    (六)補辦考試成績：指經核准於正常上課時間外補課學生（如出國學生等）之補辦考試成績， 

        應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將成績送交註冊組登錄。 

若同一科目由兩位以上教師授課，應由共同授課教師依任課比例給分，再請其中一位教師

彙整後上網登錄。 

任課教師因故致無法依規定期限繳交本要點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學期成績者，應於繳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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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期限截止前，由授課教師填妥延期繳交成績申請表，經開課系（所、中心）、院長簽章

同意後，始能延期補交。延期補交期限上下學期均為期末考後三周內。 

前項獲准延期繳交之學生成績，成績評定部份得暫以「未完成(-1)」註記於成績欄後繳交，

與其餘已確定之成績一併上網登錄，俟其成績確定時，應由任課教師親至註冊組繳交書面

成績，但繳交期限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逾次學期開學日一周內仍未補交成績者，該科目

即以零分登錄結算，並進行各項平均與排名作業。 

八、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獎學金、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各項權益，未依本要點 

規定之期限繳交成績者，教務處應通知授課教師，並副知開課單位協助催繳。 

教師未能依限登錄成績，將先轉請各學系、所協催，倘於成績單製印時仍未完成者，所衍 

生學生權益之影響，由任課教師自行負責；並依序簽送人事室、教務長及校長，作為教師 

升等、評鑑與聘任之參考。  

九、  學業成績經教師評定登錄後，不得更改。但因教師之漏登或核算錯誤，應於次學期開學日

起一週內，由任課教師填寫教師更正學生成績申請單，以書面說明理由，且提出試卷、成

績登記原始憑證等相關資料正本，送交開課單位主管召開系（所、中心）務會議通過，送

院長、教務長核定後，由註冊組登錄更正。超過第一週提出之更正案，由教務會議核定。 

未檢附與計算成績有關之各種試卷、作業、報告及成績計算原始憑證等資料者，其成績不

得更正。 

十、  成績更正案至遲應於開學一週內完成更正程序為原則。 

成績更正案之程序全部完成時，若已超過排名作業時間者，不得再重新排名，以免損及其

他學生權益。  

十一、為避免學生對於學期成績有疑義時，因無法聯絡授課教師以致錯過成績更正之期限，授課

教師應於學期結束之前，告知學生聯絡方式。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